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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童

提起送锦旗，大多是为了感谢好人
好事。但从那位无锡青年送了一面“不为
人民服务”的锦旗后，这种做法似乎就开
始变味了。近日，网上又流传出这样一个
帖子：河北磁县沙营村的60多名村民，
为该村的村支书送上了一面写有“违法
乱纪先锋”的锦旗，以此表达对村干部私
自低价出卖集体耕地的不满（12月21
日《城市晚报》）。

就像现实中一些原本美好的称谓用
语，渐渐变成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辱
人词汇，“送锦旗”貌似也将异化为一种
另类的维权方式。或许不久之后，“小心
被人送锦旗”将成为公职人员圈子中的
一句流行警醒语。

由此，我想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喝
咖啡”。“喝咖啡”是什么意思，这个你懂
的。那么，在许多事态不是很明、内幕不
是很清的情况下，对于突然冒出的反串
“送锦旗”现象，政府的有关监督部门，不
妨将其视作民间版的“喝咖啡”———宽容

对待送锦旗者，然后循踪追迹，认真查问
被送锦旗者。

官方版的“喝咖啡”，是在掌握了被
请官员一定疑点和信息的基础上，对其
展开进一步的深询细证，然后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是采取诫勉警醒还是升级严
查。而民间版的“喝咖啡”，绝大多数也不
可能是无风乱起浪、刻意去整人。在那些
另类“送锦旗”的背后，往往也包含了申
诉无门的愤懑、权力滥用的真相。从这个
意义上说，老百姓的“送锦旗”，何尝不是
官方“喝咖啡”的眼线呢？
网络混杂，难免泥沙俱下。针对彼伏

此起的另类“送锦旗”现象，或许过不了
多久，有些地方及部分人士会借“维稳”
之词，加以各种限制。对此，我很想提前
规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因为，
一来其结果肯定会像“人肉搜索”那样要
禁也难；二来身正不怕影子歪，只有做不
到“干净干事”之人，才会常常恐惧于会
否被人“送锦旗”，“禁令”一出，岂不是不
打自招了。

民意调查设限
是调戏民意

设限的民意调查只有一个目的，
容不得民意真实表达，因为调查者
只想要一个好看的形式主义果子。

■王军荣

福建莆田市政府网站上的民意调查除限定不满意
票数不能高于50％，还声明“请勿过分关注”。相关工作
人员回应称，目的是防止参评职能部门恶意刷票，已去
掉一些易引发误解的言辞，同时感谢网友监督（12月
21日《潇湘晨报》）。

民意调查的目的是什么？应该是了解真实民意，从
而改善工作。设限的民意调查能调查出真正的民意吗？
显然不能，无非是自欺欺人，无非是掩耳盗铃。既浪费
纳税人的钱，又让民意很受伤。

莆田市政府网站上的“民意调查”设限设得很是赤
裸：测评结果只作参考、谢绝过分关注、对政风满意度
不过半不得提交投票。你要想对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示
不满意，简直比登天还难，因为根本就没有“入口处”。
自然，结果也是令调查者很“满意”。

设限的民意调查只有一个目的，容不得民意真实
表达，因为调查者只想要一个好看的形式主义果子。表
面虽然光鲜，实际上“败絮其中”，这样的民意调查，是
在忽悠民意，也是在亵渎民意。而老百姓只能无奈地慨
叹，咱都“被民意”了。

民意调查最讲究的应该是真实性，为何这些地方
却只想看“皇帝的新装”？他们究竟在怕什么？恕我猜
测，或许他们知道部门形象在民意中并不高大，或许他
们害怕猥琐的形象会影响到头上的乌纱帽，但又不得
不把民意调查当作一件漂亮的外套披上，以图让上级
部门的心情愉悦，从而稳定自己的乌纱帽。

就像江苏省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
达小康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当地干部要求受
访群众按照事先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当地不少
中小学还专门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
应对电话调查。这起公然造假的民意调查背后，是当地
政府的个别干部为了“小康达标”的政绩而欺上瞒下，
自导自演。

有多少“民意调查”在忽悠民意？“被满意”的背后
往往是“不满意”，而“不满意”的出口又在哪儿？仅靠官
员大接访，是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的。只有直面真正的
民意，转变工作作风，才会收获真正的满意。

■毛建国

针对日前有传言称“有律师披露河
大车祸案已经和解”，河北省保定市公安
局新闻发言人办公室21日表示，此案属
于刑事案，不可能和解结案，目前李启铭
依然羁押在看守所。据介绍，李启铭的委
托代理人与被害人陈晓凤的家人达成了
民事赔偿协议（12月22日新华网）。

记得杭州“5·7”肇事案，双方也先
在民事方面进行了和解。后来法院对肇

事者胡斌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就有这样
一句：“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并且
向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现在，“李
刚门”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即使如警
方所说，“李刚门”不可能被轻易关上，
但也有必要追问，公众为什么会产生所
谓的误解。

这段时间，网上正在进行“2010年
度网络大事件盘点活动”。截至19日下
午，“我爸是李刚”以88%的得票率将其
他事件远远甩在后面。从一开始，“李刚
门”就呈现出了公共事件的特性。

处理公共事件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
是，充分尊重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此
前有消息称，该事件“正在向纵深发展”。
可是快两个月过去了，“李刚门”没有传
出一点消息，难道“纵深”就是“无声”？

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下，公众即
使产生误解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警方认
为公众是在误解，那么最值得警醒的也
是警方。因为，正解、误解都是建立在对
信息的了解程度之上的。一开始，公众对
“李刚门”体现出的一种清醒认识，那是
源于事件信息的公开化；而现在，相关方
面在有意无意中关上了“李刚门”，甚至
连一点门缝也没肯留给公众，你让公众
如何判断？

有网友吁请：“请‘工作组’汇报54
天来的‘李刚门’调查工作。”是的，这么
长的时间，上有省长要求，下有民众期
盼，很难相信相关方面没作任何调查。既
然调查了，为什么不公布工作情况呢？相
关方面的所作所为，让人不解。而在不解
的情况下，又何来误解之说！

■孙瑞灼

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
继续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单独列明了食
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草案增加条款规定：“负有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强调，“徇私舞弊犯前
款罪的，从重处罚”。

从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到植物奶油、树
胶冒充蜂胶等等，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
件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在众多食品安全事故
的背后，我们看到食品安全监管的无力和缺位，
但鲜有官员因这种渎职而被追责。

保障食品安全，固然需要企业自律，但更需
要来自国家职能部门的他律。然而，纵观众多食
品安全事故，不难发现，率先发现或披露餐桌安
全问题的多是媒体、专家或相关行业业内人士，
而理当经常进行执法检查的监管部门却总是后
知后觉，甚至当“睁眼瞎”。就像当初的“三鹿奶
粉”事件，企业生产毒奶粉并非一时，婴儿受毒奶
粉之害也非一日，可一直都未被监管部门发觉、
查处。

这说明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出现了问
题，有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让食品安全监管几乎
形同虚设。确保百姓的餐桌安全，单靠处罚企业
显然不够，必须把失职的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一并
纳入处罚范围。

从草案来看，一旦设立“食品安全监管渎
职罪”，就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
处罚力度。《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犯渎职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而按草案的规定，犯食品安全监管
渎职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
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显然，草案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
犯罪的打击力度。

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形成对食品安全监管
部门和官员的强大威慑。我国刑法在渎职犯罪之
下，单独设立了泄露国家秘密、徇私枉法、环境保
护监督失职等单独的渎职罪名，目的就是根据
现实需要，针对某类犯罪加大打击力度。将“食
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从渎职犯罪中单列出来，可
以通过法律的严惩，让那些职能部门及其官员
切实承担起监管责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食品
安全监管机制，尽可能在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
场之前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为百姓的餐桌
上一道安全的保险。

走不出去了 配图：俞柏鸿

根本不解何来误解
正解、误解都是建立在对信息的了解程度之

上的。相关方面在有意无意中关上了“李刚门”，
甚至连一点门缝也没肯留给公众，你让公众如何
判断？

“ 送锦旗”是民间版的“ 喝咖啡”

在那些另类“送锦旗”的背后，往往也包
含了申诉无门的愤懑、权力滥用的真相。不妨
宽容对待送锦旗者，然后循踪追迹，认真查问
被送锦旗者。

设立“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值得期待
有些职能部门的不作为让食品安全监管几乎形同虚设。确保

百姓的餐桌安全，必须把失职的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一并纳入处罚
范围。


